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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條文

法規名稱： 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

修正日期： 民國 102 年 09 月 27 日

法規類別： 行政 ＞ 教育部 ＞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目

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

各級學校、幼兒園及社會福利機構（以下簡稱學校（園）及機構），對身

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之提供，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。

學校（園）及機構應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，視身心障礙學

生教育需求，提供可改善其學習能力之教育輔助器材，包括視覺輔具、聽

覺輔具、行動移位與擺位輔具、閱讀與書寫輔具、溝通輔具、電腦輔具及

其他輔具。

前條教育輔助器材，學校（園）及機構應優先運用或調整校內既有教育輔

助器材，或向各該管主管機關申請提供教育輔助器材，並負保管之責。

各級主管機關應依學校（園）及機構之需求，辦理教育輔助器材購置、流

通及管理相關事宜，必要時，得委託學校或專業團體、機關（構）辦理。

學校（園）及機構與各級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教育輔助器材之相關專業進

修活動。

教師、教師助理員、特教學生助理人員、住宿生管理員及教保服務人員應

參與教育輔助器材之操作與應用之專業進修、教學觀摩及交流相關研習。

學校（園）及機構應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，提供身心障礙

學生使用之適性教材，包括點字、放大字體、有聲書籍與其他點字、觸覺

式、色彩強化、手語、影音加註文字、數位及電子化格式等學習教材。

學校（園）及機構應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，運用教師助理

員、特教學生助理人員、住宿生管理員、教保服務人員、協助同學及相關

人員，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生活人力協助，包括錄音與報讀服務、掃

描校對、提醒服務、手語翻譯、同步聽打、代抄筆記、心理、社會適應、

行為輔導、日常生活所需能力訓練與協助及其他必要支持服務。

學校（園）及機構應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，視身心障礙學

生需求，提供相關專業人員進行評估、訓練、諮詢、輔具設計選用或協助

列印時間：109/05/26 10:42



2020/5/26 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-全國法規資料庫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media=print&pcode=H0080064 2/2

第 9 條

第 10 條

第 11 條

第 12 條

第 13 條

第 14 條

第 15 條

轉介至相關機構等復健服務。

學校（園）及機構應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，視身心障礙學

生家庭需求，提供家庭支持服務，包括家長諮詢、親職教育與特殊教育相

關研習及資訊，並協助家長申請相關機關（構）或團體之服務。

學校（園）及機構應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及相關法規規定，配

合身心障礙學生之需求，建立或改善整體性之設施設備，營造校園無障礙

環境。

學校（園）及機構辦理相關活動，應考量身心障礙學生參與之需求，營造

最少限制環境，包括調整活動內容與進行方式、規劃適當動線、提供輔具

、人力支援及危機處理方案等相關措施，以支持身心障礙學生參與各項活

動。

學校（園）及機構應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，視身心障礙學

生需求，提供其他協助在學校（園）及機構學習及生活必要之支持服務。

學校（園）及機構提供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各款之支持服務，應於身心

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或個別化支持計畫中載明。

學校（園）及機構得向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申請提供支持服務，或向各該管

主管機關申請補助經費。

經主管機關許可在家實施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，適用本法

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各款之支持服務前，應將所需服務於實驗教育計畫中載

明。

學校（園）及機構應每年辦理相關特殊教育宣導活動，鼓勵全體教職員工

與學生認識、關懷、接納及協助身心障礙學生，以支持其順利學習及生活

。

前項所定特殊教育宣導活動，包括研習、體驗、演講、競賽、表演、參觀

、觀摩及其他相關活動；其活動之設計，應兼顧身心障礙學生之尊嚴。

學校（園）及機構應整合各單位相關人力、物力、空間資源，以團隊合作

方式，辦理本辦法所定事項，並於每年定期自行評估實施成效。

各主管機關應對學校（園）及機構辦理本辦法所定事項之實施成效，列入

評鑑或考核之項目。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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